
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2025 年版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类流程图 

 

 

 

 

 

 

 

 

 

 

 

 

 

 

 

 

承办机构：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6-5299618 

监督电话：0566-5299608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

申请材料 

审  查 

审查申请材料，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不予受理 

不属于申请审

核事项，告知申

请人向有关机

关申请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或者申请

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

请材料的，当场受理 

 

补  正 

材料不齐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或 5日内退回材

料，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充和更

正的全部事项 

 

不核准 

签署不予核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核  准 

由局领导签署审核意见，加

盖印章，做出审核同意决定 

 

申请人对审核行为和决定，

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制作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

并信息公开。 
 



二、行政处罚类流程图 

立  案 

在管辖范围内受理下列案件：1.依法监督检查时发现的；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的；3.其他

单位移送处理的；4.上级主管部门指定处理的；5.下级部门报送要求处理或指定下级部门报送处理的。 

调  查 

1.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2.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3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

调查和检查；4.询问、勘验坚定并制作相应的执法文书；5.确定在立案处理过程中违法行为仍在持续

时可制作《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违法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 

 

执  行 

1.当事人应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2.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3.当场收缴罚款的，须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作的罚款收据，否则

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4.逾期不履行的可每日按罚款数额 3%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结  案 

案件处理或处罚实施完毕后，填写结案报告并将有关材料整理，归档保存。 

审  查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很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决定。 

告  知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下列事项：1.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事实、理由或证

据；2.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4.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听证权力。 

送  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在 7 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复  核 

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不得因

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决  定 

1.机关负责人审查有关材料，作出处理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应集体讨论决定。2.在立案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承办机构：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6-7012603 

监督电话：0566-5299608 

 

三、行政强制类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6-7012603 

监督电话：0566-5299608 

采取强制措施 

告  知 

制作现场笔录，进入立案处罚程序 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进行复查并制作《整改情况复查意见书》 

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制作现场笔录或其他方式调查取证 

出示行政执法证，口头告知

违法事实、拟采取的行政强

制措施种类及法律依据，同

时赋予被执行人陈述、申辩

的权利。 

审  批 

填写《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 



四、行政确认类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6-5299618 

监督电话：0566-5299608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

申请材料 

 

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 

不予受理 

退回有关证件，

并告知理由 

受  理 

材料齐全，受理申

请 

 

补  正 

材料不齐，当场一

次性告知补齐 

 

批  准 

审查通过后书面通知申请人 

 



五、行政裁决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6-5299618 

监督电话：0566-5299608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 

（一）裁决申请书；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者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

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委

托书； 

（三）客运站发车排班

表； 

（四）答辩书及有关证据

材料。 

交通局窗口

审核材料 

法律法规规

定可以调解

 

申请材料符不符合要

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补充或修改的内容 

申请人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

或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

局窗口进行申请 

安排调解处理，引导双方

化解矛盾。双方达成了调

解的，行政机关终止行政

裁决 

调查发现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的，作出行政裁决。 

受理并审查材料真实性 



六、其他权力类流程图 

 

 

 

 

 

 

 

 

 

 

 

 

 

 

 

 

 

 

承办机构：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6-5299618 

监督电话：0566-5299608 

退  回 

不属于申请审核事项，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

关申请 

不批准 

作出不予审核批准

的决定，说明理由 

受  理 

材料齐全，当日

受理 

批  准 

由单位领导签署审核意

见，加盖公章 

审  批 

审查申请材料 

补  充 

材料不齐，当日内

一次性告知补齐 

申  请 

申请人书面提出命名、更名的申请并

提供相关材料 

审  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七、行政征收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东至县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6-5299618 

监督电话：0566-5299608 


